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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大学部门公文  
 

 

关于执行《宁夏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
（2024 版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《关于印发<宁夏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（2024版）>的通知》

(宁大校发〔2025〕88 号)文件已发布,请各相关单位严格按照人

才培养方案组织教育教学工作。 

一、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本科人才培养的纲领性文件，

是学校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的集中体现，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

重要保障，是学校组织管理教学过程、评估教育教学质量的依据，

也是学生报考、社会选用毕业生的重要参考。请教学运行保障部

做好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数据的导入及对接工作。 

二、各学院按照《宁夏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》（宁

大校发〔2024〕82 号）要求，在执行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过程中，

如有特殊情况须调整变更，专业所在学院需提交《宁夏大学本科

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审批表》（附件 1），经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审

核，报本科生院审核备案，并提交教学运行保障部执行。 

三、各学部负责组织完成《宁夏大学实践教学大纲》（附件 3）

制订工作，作为核定实践教学工作量的主要依据之一。由学部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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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指导委员会审核，学部党政联席会议审定，报本科生院、教学

运行保障部备案。 

四、宁夏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（2024版）中开设的课程均

应制定课程教学大纲（附件 2）。由学部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，

学部党政联席会议审定，报本科生院、教学运行保障部备案。 

（一）课程大纲要进一步落实 OBE教育理念，系统完善课程

教学目标、强化课程思政设计、更新教学内容架构、创新考核评

价机制，提升课程高阶性、创新性和挑战度。 

（二）通识教育、学科教育、教师教育课程的主建单位应加

强与授课单位沟通联系，确保大纲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和专业

认证要求。相同课程应代码一致，并由主建单位组织参与单位共

同修订课程教学大纲。 

（三）每学期教学任务结束后，课程负责人按照《宁夏大学

本科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管理办法》（宁大校发〔2023〕221号）要

求，做好课程教学达成情况分析，并留存教学资料。 

 

附件：1.宁夏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审批表 

2.宁夏大学本科课程教学大纲模板（2024 版） 

3.宁夏大学实践教学大纲模板(2024版)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科生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6 月 27 日 

本科生院 2025 年 6 月 2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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